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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随县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

实施办法的通知

（随县政办发〔2023〕5号）

各镇人民政府、万福店农场，各风景名胜区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

府有关部门：

《随县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实施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 年 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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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县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实施办法

为适应我县经济社会发展，完善既有住宅的使用功能，规范既

有住宅增设电梯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湖北省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随州市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实施办

法的通知》（随政办发〔2021〕9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

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实施原则

（一）政府支持、业主自愿。政府加强政策、资金和服务支持，

引导业主通过自愿协商、自愿申请、自主建设、自行管理的方式增

设电梯，并对增设电梯的施工安装、管理维护和安全运行等负主体

责任。

（二）多方筹资、合理分摊。“谁投资、谁受益”，合理分摊

增设费用，采取业主分摊、公积金提取、单位支持、社会投资、财

政补贴等多种渠道进行筹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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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管并重、保障安全。满足城乡规划、结构安全、消防

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等要求，切实加强施工监管和维护管理，建立

长效管理机制，确保电梯施工使用安全。

（四）因地制宜、少占空间。不侵占城市道路、不阻碍消防通

道、不破坏原有建筑结构，尽量少占用现状绿地等公共空间，减少

对周边相邻建筑的不利影响，不增加或变相增加住宅使用空间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随县城区集中建设区范围内，已建成投入使用五

年以上，具有合法权属证明，未列入房屋征收范围和计划，满足城

乡规划、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等相关规范和标准要求，未安装电梯

的四层及以上（不含地下室）非单一产权的既有住宅，且增设电梯

用地在原产权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。

三、实施条件

实施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按单元进行，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应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

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。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占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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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物总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占四分之三以上

的业主同意。

（二）增设电梯的业主应以书面协议形成以下方案：

1．增设电梯工程建设费用预算及筹集方案；

2．增设电梯运行维护及费用分担方案。

业主可以共同决定直接委托有资质的电梯安装维修企业对电梯

进行日常运行管理；业主也可以共同决定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对电梯

进行运行管理，并由物业服务企业与有资质的电梯安装维修企业签

订电梯维保合同，对电梯进行日常运行维护保养。

四、实施主体

既有住宅增设电梯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增设电梯住宅范围内同意

增设电梯的全体受益业主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。

申请人可委托至少 2 名业主代表（不超过 5 名），或委托物业

服务企业、电梯施工安装企业等作为代理人，负责工程报建、设备

采购、组织实施等相关工作；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前，应当签订

书面授权委托书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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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资金筹集

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所需资金，可以按照以下方式筹集：

（一）业主根据楼层、面积、受益大小等因素共同分摊，分摊

比例由共同出资业主协商确定。

（二）按照《随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实施办

法》，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（三）社会投资、单位投资或其他合法资金来源。

（四）电梯经验收合格符合交付使用标准后，按 5 万元／部的

标准由县财政部门给予补贴。

六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递交申请。申请人应将增设电梯的业主签字同意书和相

关初步方案等资料报所在社区审核同意后，提交至“既有住宅增设

电梯政务服务窗口”。

（二）可行性分析。服务窗口收到申请后，利用“随县工程建

设项目审批系统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申报子系统”，将申请信息分别

推送至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、消防救援、市场监管、城管执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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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山镇（开发区）、社区等相关部门及相关管线单位，协调通知相

关部门和管线单位集中进行现场勘察，并于 5 个工作日


